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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

 

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［2007]28 号）和山西证监局《关于

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若干意见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公司自

2007 年 4 月开始公司治理专项活动，历经自查、公众评议及现

场检查等三个阶段，现将本公司公司专项治理活动情况报告如

下： 

  一、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期间完成的主要工作 

  公司高度重视本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，认真贯彻相关文件精

神和要求，制订了公司治理活动工作计划，积极组织开展公司治

理活动自查、评议等工作。 

  2007 年 4～7 月，公司认真对照《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

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［2007]28 号）进行

自查，积极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。 

  2007 年 8 月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山

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治理的自查报告和整改

计划》，并上报山西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  2007 年 8月，在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：

//www.sse.com.cn)公告了相关内容。公告中公布了听取投资者

和社会公众评议的电话、网站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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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7 年 8 月，山西证监局对我公司进行现场检查。 

  2007 年 10 月，山西证监局向公司出具的《山西兰花科技创

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整改通知书》（晋证监函[2007]128号）。 

  二、对公司自查发现问题的整改 

  公司成立以来，始终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的要求，一直致力于建立、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

构，保持公司在资产、财务、销售、机构及人员的独立性，坚持

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，对此次自查中发现

的问题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，积极整改，取得了一些成效。 

（一）、公司土地使用权及铁路运输系统，未完全脱离控股

股东。 

    整改措施：公司经与控股股东山西兰花集团公司积极协商，

初步达成了购买兰花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伯方煤矿、望云煤矿铁路

专用线的意向，资产评估工作已经开始，待资产评估工作结束后，

再履行相应收购程序，预计 2008 年上半年完成。对于其他相关

的铁路专用线和土地使用权，在未完成收购前，公司将建立完善

的关联交易定价机制，保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      

   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副总经理、总会计师韩建中 

 （二）、公司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有待建立。 

 整改措施：公司已积极开展建立长期股权激励机制的可行性

研究，目前主要探讨长期股权激励涵盖的范围、方式等，为下一

步开展此项工作打好基础。 

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郝跃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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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作用的有待进一步发挥。 

 整改措施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是公司董事会的常设机构，

为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目前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

员会已经按照公司董事会的安排，聘任外部审计机构，准备对公

司近几年实施完毕的部分项目进行审计。 

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王立印 

（四）、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。 

    整改措施：2006 年 6 月 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和新《企业会计准则》下发后，我

公司立刻组织专人按要求对公司内部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。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责成财务总监张保旺先生牵头对公司

各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。目前，除公司财务管理制度

和内部控制中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正在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完

善外，其它内部管理制度都已修改和完善。 

   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财务总监张保旺 

    三、对山西证监局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整改 

    山西证监局对公司现场检查后，向公司出具《山西兰花科技

创业股份公司公司治理整改通知书》，公司董事会经认真研究，

制订以下整改措施： 

  （一）、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的问题 

   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中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没有根

据新会计准则进行重新修订和完善。 

     整改措施：四季度，公司将根据新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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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和会计内控制度进行修订，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。 

     整改时间：年底之前      

  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财务总监张保旺 

  （二）公司“三会”议事规则未严格执行的问题 

   1、董事会授权委托为全权委托，且授权委托书保存不完整；

个别董事会会议记录没有董事签名；三届二次临时董事会表决票

有两名董事没有明确表示意见。 

  整改措施：公司组织公司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

理人员，认真学习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

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和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，进一步了解有

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熟悉“三会议事规则”，明确董事、监事及

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、义务、职责。公司董事会要求董事会成员

要严格按董事会议事规则行使好自己的职权。 

  整改时间：十一月底之前 

 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王立印 

  2、2005 年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（累积

投票）记载不详细。 

  整改措施：公司将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 整改时间：十一月底之前 

 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董事、董事会秘书王立印 

  3、监事会中职工监事产生的程序不符合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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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改措施：公司监事会将组织公司监事会成员认真整改，尽

快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推选职工监事，充分保障职工的参与权、知

情权。  

  整改时间：年底之前 

 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监事会主席殷明  

 （三）、公司独立性需进一步加强的问题 

 公司无偿为大股东提供销售商品服务。 

  整改措施：公司为兰花集团公司下属的两个煤矿代收代付煤

炭货款和运费，主要是山西省煤炭行业销售体制问题。公司是经

国家发改委（国家发改办运行[2004]2362 号《国家发展改革委

办公厅关于公布 2005 年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企业名单和衔接框

架意见的通知》）确定的煤炭铁路销售计划单列单位，为统一煤

炭运销计划、统一结算，维护煤炭市场秩序，铁路部门在涉及公

司和兰花集团公司煤炭运费结算时只对公司一个主体。按照现行

体制运行，不会对双方产生实质性影响。 

  整改时间：根据实际情况整改 

  整改责任人：公司副总经理、总会计师韩建中 

  四、对公众评议的整改情况 

  整改措施：2007 年 8 月，公司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)公布了公司接受社会公众评议的

电话和网络平台，公司接受社会公众评议的时间为 15 天，期间

没有收到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对公司治理状况的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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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的治理状况评价意见的整改情况       

   2007 年 10 月 25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本公司出具了《关

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意见》，公司将

严格落实相关建议，以本次专项活动为契机，对照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切实加强公司内部

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建设和内控制度建设，规范股东大会和

董事会运作，强化公司董事（包括独立董事）的履职意识，积极

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。 

   通过开展此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，进一步提升了我公司的

公司治理水平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法人治

理意识普遍增强，公司日常规范运作程度明显提高。公司将抓住

机遇，不断完善内控制度，夯实管理基础，推动公司各项工作的

全面提高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0 七年十一月六日 


